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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進出口關務及商檢操作實務
常見問題及解決對策

一、 大陸海關通關一體化改革後，通關流

程有何變化？

2017年 7月 1日，大陸海關在全大陸境內

實行通關一體化改革。全國海關通關一體化實施

後，通關流程有何變化？

（一）大陸海關原有的通關模式「先審核、後放行」

海關原先的通關流程是接受申報、審單、查

驗、徵稅、放行的「串聯式」作業流程，貨物通

關放行必須在查驗納稅完成後才可以，但由於納

稅環節涉及到歸類、審價、原產地申報、稅率適

用、稅額計徵等諸多環節，耗時較長，會降低通

關效率。大陸全國通關一體化改革前，企業報關

報稅逐票進行，每一票都要歸類、審價、計徵稅

收。海關原有的通關模式「先審核、後放行」流

程，如下圖所示。

（二）大陸海關通關一體化流程：「一次申報、分

步處置」

改革後，貨物申報只要通過准入風險排查就

可以放行，稅款繳納等事宜可以後續再處理，通

關效率相較改革大幅提高。

首先，取消了申報關區限制，進出口企業

可以選擇在大陸境內任何海關監管點辦理通關手

續；其次，海關設置統一的風險防控中心和稅收

徵管中心，海關的執法實現真正的統一與規範。

第三，通過建立使用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平台，

允許企業「一次申報、分步處置」。企業報關納

稅實行自報自繳，簡化了口岸通關環節的手續，

壓縮了口岸通關的時間，通關效率顯著提高。

此一通關模式是以企業為主，海關為輔。主

要責任在企業，海關不再強調事前的審核，而是

重視事後的稽查、抽查。此一模式，企業容易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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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以為通關速度快，以為海關不管，其實企業

如果沒有做好事前的把關，事後的風險更大。大

陸海關通關一體化流程「一次申報、分步處置」，

如上圖所示。

二、大陸海關通關一體化模式下，報關單

審核及報關單申報流程

大陸海關通關一體化模式下，報關單審核還

歸審單處管嗎？自2017年 7月 1日起，各區域

通關一體化審單中心不再辦理專業審單業務。

在海關通關一體化模式下，如何判斷報關

單是否申報成功？對於符合條件的，海關接受申

報，向企業發送「接受申報」回執；對於不符合

條件的，系統自動退單，發送「退單」回執。

三、大陸海關通關一體化後，企業如何自

主申報、自行繳稅（自報自繳）？

改革前的作業模式是海關接受企業申報後審

核涉稅要素，組織驗估、查驗等作業，企業按海

關審核的稅費繳納後，海關放行貨物。

改革後，貨物放行後，海關根據風險分析對

進出口企業、單位申報的價格、歸類、原產地等

稅收徵管要素進行抽查審核；必要時，海關實施

放行前的稅收要素審核。

大陸海關自 2016 年 11月起啟動「自報自

繳」改革。實行「自報自繳」後，作業流程有何

改變呢？

1.�通過中國大陸電子口岸QP預錄入系統如實、

規範錄入報關單涉稅要素及各項目資料。

2.�利用預錄入系統的海關計稅（費）服務工具計

算應繳納的相關稅費。

3.�對系統顯示的稅費計算結果進行確認，連同報

關單預錄入內容一併提交海關（進出口企業、

單位需在當日對稅費進行確認，不予確認的，

可重新申報）。

4.�收到海關通關系統發送的回執後，自行辦理相

關稅費繳納手續。需要紙質稅款繳款書的，

可到申報地海關現場列印，該紙質稅款繳款

書上注明「自報自繳」字樣，屬於繳稅憑證，

不具有海關行政決定屬性。

目前，企業可在辦理海關預錄入時自行選擇

是否「自報自繳」。企業未選擇「自報自繳」模

式的，進口貨物仍按現有稅收徵管模式辦理。

實行「自報自繳」後，稅款支付方式有哪幾

種？

1.�選擇電子支付／電子支付擔保模式的，進出口

企業、單位登錄電子支付平台查詢電子稅費

資訊，並確認支付，申報地海關現場按相關

規定辦理後續手續。

2.�選擇櫃檯支付模式的，進出口企業、單位在

收到申報地海關現場列印的紙質稅款繳款書

後，到銀行櫃檯辦理稅費繳納手續。

3.�已在海關辦理匯總徵稅總擔保備案的進出口企

業、單位，可在申報時選擇「匯總徵稅」模式。

申報 擔保 放行
稅款
清算

繳稅
風險
處置

智能
審單

調整參數

大數據

雲計算



選擇匯總徵稅模式的，海關通關系統自動扣

減相應擔保額度後，進出口企業、單位按匯

總徵稅相關規定辦理後續手續。

四、大陸海關通關一體化後，稅收要素審

核後置如何進行？

貨物放行後，海關對進出口企業、單位申報

的價格、歸類、原產地等稅收要素進行抽查審核；

特殊情況下，海關實施放行前的稅收要素審核。

相關進出口企業、單位應當根據海關要求，配合

海關做好稅收徵管工作。

進出口企業、單位主動向海關書面報告其

違反海關監管規定的行為並接受海關處理，經海

關認定為主動披露的，海關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

罰；違法行為輕微並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後

果的，不予行政處罰。對主動披露並補繳稅款

的，海關可以減免滯納金。

五、大陸海關在全大陸境內建立多少個

稅管中心？這些稅管中心如何分工？

2017年 7月 1日起，大陸海關在全境建立

了三個稅管中心，分別是：分別是海關總署稅管

中心（上海）、海關總署稅管中心（廣州）、海

關總署稅管中心（京津）。

根據「一次申報、分步處置」流程，稅收徵

管作業主要在貨物放行後實施。稅管中心前置稅

收風險分析，按照商品分工，加工（研發）、設

置參數、指令和模型；對少量存在重大稅收風險

且放行後難以有效稽（核）查或追補稅的，實施

必要的放行前排查處置；對存在一定稅收風險，

但通過放行後批量審核、驗估或稽（核）查等手

段，能夠進行風險排查處置及追補稅的，實施放

行後風險排查處置。

未來會遇到貨物放行，被海關通知申報商品

稅號有誤，要求補稅？此時，企業應採用何種方

式與稅管中心聯絡溝通？建議企業在收到稅管中

心的通知後，應根據通知中留下的關員聯繫方式

及時與關員進行溝通聯繫，並根據要求提供相關

材料。

例如：在北京首都機場海關申報的報關單，

放行後，接到上海稅管中心要求進一步補充資

料，此時企業應如何提交資料呢？建議需及時與

上海稅管中心進行聯繫，並根據其具體要求（包

括途徑）補充提供材料。若上海稅管中心認為需

由北京首都機場海關協助聯繫企業補充提交相關

單證資料，上海稅管中心會下達驗估指令至北京

首都機場海關，北京首都機場海關接收指令後會

及時與企業進行聯繫，屆時企業需按照北京首都

機場海關要求補充提供相關材料。

大陸海關三個稅管中心是如何分工的？是按

照商品和行業進行分工。

（一）稅管中心（上海）主要負責哪些商品？

負責機電大類（機電、儀器儀錶、交通工

具類）等商品，包括稅則共8章（第84～87章、

89～ 92章）、2,286個稅號。

（二）稅管中心（廣州）主要負責哪些商品？

負責化工大類（化工原料、高分子、能源、

礦產、金屬類等）商品，包括稅則共30章（第

25～ 29、31～ 40、68～ 83）、2,800個稅號。

（三）稅管中心（京津）主要負責哪些商品？

負責農林、食品、藥品、輕工、雜項、紡

織類及航空器等商品，包括稅則共58章（第1～

24章、30章、41～67章、88章、93～97章）、

3,461個稅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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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陸通關一體化模式下，企業如何防

範通關風險？

（一） 大陸通關一體化模式下，風險的管控分兩

部分：准入風險管控及稅收徵管風險管控

全大陸境內通關一體化模式下，海關風險的

管控分為兩部分，前期對准入風險進行管控，後

期對稅收徵管風險進行管控。

海關風險防控中心首先分析貨物是否存在

禁限管制、侵權、貨物資料偽瞞報等安全准入風

險，並下達布控指令實施現場查驗，對存在重大

稅收風險的，由稅管中心實施貨物放行前的稅收

徵管要素風險排查處置，需要在放行前核驗有關

單證的，留存相關單證圖像等資料，由現場驗估

崗進行放行前處置，需要實施貨物驗估的，由現

場查驗人員根據實貨驗估指令要求實貨放行前驗

估處置。貨物經風險處置後，符合放行條件的可

予放行。

在貨物放行後，稅收徵管中心對報關單稅收

徵管要素實施批量審核，篩選風險目標，實施放

行後驗估、稽核等作業。為彌補現場對進出口貨

物監管的不足，海關加大了「三查」（稽查、核

查、偵查）力度，以保證對進出口貨物、進出境

運輸工具稅費徵收的完整性，防止偷逃稅及騙稅

行為的發生。

（二）大陸通關一體化模式下，企業面臨四類風險

1. 申報風險

申報風險包括：申報錯誤、未申報、申報不

實。上述申報風險行為海關歸為「違規行為」，

海關將根據《海關行政處罰實施條例》進行行政

處罰。

2. 歸類風險

商品歸類（HS�CODE）決定進出口貨物應適

用的稅率、監管條件、減免稅優惠、出口退稅等

實際利益問題。由於對某些特殊商品、新商品或

存在模糊歸類的商品，若企業把握不准，或對歸

類規則的理解有異，對同一商品可能會產生與海

關歸類不一樣的結果，容易引發爭議。

3. 審價風險

進出口貨物的完稅價格是海關計收稅款的基

礎。目前確定進出口貨物完稅價格的方法採用最

多的是成交價格法。另外特許權使用費也是審價

常遇到的問題。但由於過去不同關區及不同海關

官員的見解不同，因此，時常造成審價的不一致。

4. 侵犯智慧財產權風險

根據《海關法》的規定，海關負有對與進出

境貨物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實施保護的職責，依法

採取措施制止侵犯智慧財產權貨物的進出境。根

據近幾年來海關查獲的侵權案例，主要是侵犯商

標專用權的貨物。企業存在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規定的認知不足，容易導致侵權違法行為的發生。

（三）大陸通關一體化模式下，企業應如何防範

通關風險

企業應通過加強學習，提高風險意識；強化

管理，建立風險防控機制；及時與海關溝通；利

用行政救濟措施，維護企業合法權益，來防範通

關風險。

1. 重視及學習海關法律法規，強化海關風險意識

企業應定期蒐集海關最新法規和新政策，

並主動參加海關和報關協會的海關研討會、培訓

會，掌握最新的通關政策與資訊，熟悉海關業務

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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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做好事前預防管理，建立通關風險防範機制

大部分企業都是遇到通關風險後，才採取事

後的補救措施，建議企業應事先做好通關防範，

以避免通關風險衍生的補稅、刑事責任及企業信

用等級下降。此外，企業應定期自查，及時發現

日常管理中出現的通關漏洞並予以改進。

3. 及時與海關溝通，配合海關稽查、調查

企業在發現自身存在違規情況時，應及時改

進，並第一時間向海關披露，以降低被處罰的風

險。

4. 利用行政救濟措施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當企業對海關作出的行政質疑、行政裁定、

行政處罰存在異議時，可以透過正常的行政救濟

措施來維護自身的權益。行政救濟措施包括行政

覆議、行政訴訟和行政賠償。如對歸類、審價、

原產地確認的爭議，企業可以向上級海關提出行

政覆議，如果對行政覆議決定不服，還可以提起

行政訴訟。

七、 出口貨物海關查驗有問題的刪改單

流程及時間變長

2018年 3月出口貨物海關查驗改單等業務

環節有很大變化，查驗中心只負責查驗貨物，如

果貨物與申報資訊相符，查驗中心可現場放行。

如果查驗貨物與申報資訊不符，需要刪改單才能

放行的手續，則需要將現場查驗的結果提交選查

科處理（海關內部流轉）。

因此，刪改單的整體流程需要較長時間。建

議貨物和文件申報一定要準確合格，防止查驗有

問題，導致趕不上預定航班等。

八、 對進口到大陸／經大陸港口中轉的貨

物艙單數據需完整、準確

對進口至大陸的貨物、經大陸港口國際中轉

的貨物以及大陸出口的貨物，�自 2018年 6月 1

日起，必須按照大陸海關新艙單的要求將貨物完

整、準確的艙單數據通過電子方式發送。如果必

填的資料項目缺失，海關將不予接收。必填的資

料項目共11項。

按照大陸海關要求，經大陸港口國際中轉

的貨物應提交原始艙單，即資料項目要求與進口

貨物相同。客戶需提交完整和準確的船運指示資

訊。

對於近洋和遠洋航線的貨物而言，發送艙單

的時限要求是一樣的，即貨物的完整、準確的艙

單數據必須在裝船前24小時前通過電子方式發

送給大陸海關。

九、 通關作業的改變及商檢、海關單證的

變化

關檢機構合併，通關作業改成「一次申報」、

「一次查驗」、「一次放行」，相較之前的二次

查驗，現在海關關員和原檢驗檢疫工作人員共同

開展判圖查驗，共同根據需要實施開包查驗、處

置及放行操作，節省了一半的時間。通關成本減

少4成。

2018年 4月 20日起的申報資料要求如下：

1.�所有申報業務（含更改業務）須使用新版證單；

2.��委託書刪去機構名稱一欄，已加蓋公章的須手

工劃去；

3.��其他情況說明、承諾書、聲明類材料，不能再

出現檢驗檢疫局字樣及相關標誌。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44


